
单身申明具结书 

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： 

本人           ，出生于      年     月  日，

现实际的婚姻状况为： 

（    ）1、未婚（无任何婚史）； 

（    ）2、离异后至今未再婚；  

（    ）3、丧偶后至今未再婚。 

上述情况均为属实，如有不实及因此产生的纠纷，

本人愿自负所有法律责任。特此具结。 

 

具结人： 

 

年  月  日 


